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医院自行采购报价须知与技术规格要求
一、报价须知：
需于截止日期前递交报价资料至后勤保障部，所有资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资料：
1.投标资料1份（密封加盖单位公章）含以下内容：
1　 供应商营业执照。
2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人授权委托书（若是经办人需提供）。
4　 ▲具备特种设备压力容器安装资质，具有本项目实施能力，能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5　 投标报价单，本次报价以综合单价投标，包括但不限于安装费、运输费、装卸费、税费、售后等。
6　 投标人针对报价需要说明的其他文件和说明（如有）。
二、评标办法：本项目中标一家，低价为中标供应商。

三、技术规格及要求：
1. [bookmark: _GoBack]项目地址：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龙湾院区（龙湾区温州大道东段1111号）、瓯江口院区（洞头区瓯石路666号）
2. 服务周期：2个月。乙方接收到资料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
3. 项目具体需求：
（1）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龙湾院区和瓯江口院区35台中央空调主机压力容器，办理压力容器安装告知服务，完成特种设备办理使用登记证的审批、送检等相关事宜。
（2） 协助采购人在当地市场监管局办理设备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直至每个设备的使用登记证发证完成。
（3） 本次服务限价14000元。
（4） 供应商可现场勘查。
（5） 本项目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4. 合同签订后，服务商完成服务，经采购人确认收到每个设备的使用登记证完整验收合格后，服务商开具实际服务金额100%的符合采购人财务要求的正式发票后，采购人在审批完成后30日内支付实际服务金额。
5. 采购人义务：
5.1采购人需保证服务期内，享有服务对象的所有权或已获得所有权人的相关合法授权，有权就上述服务对象及服务项目与服务商签订本合同，并且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5.2采购人需为服务商履行本合同约定服务提供相应的配合，派人员协助服务商进行工作，帮助开门及协调水电使用，并协调物业等第三方进行配合。
5.3服务完成后，由服务商向采购人提供设备办理好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采购人应安排人员当场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对服务报告书进行盖章/签字确认，即视为采购人对服务商提供的服务表示认可。若因采购人原因导致未能及时验收的，则服务商提交服务报告书之日视为验收合格日。
5.4采购人应按合同约定向服务商支付服务费用。
6. 服务商义务：
6.1服务商应在约定的服务期内完成服务，如遇特殊情况无法完成的，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双方协商一致后再确定服务期。
6.2服务商在进行工作时应遵守采购人书面告知的各项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制度，如有争议应通知采购人相关人员解决，不得与采购人及第三方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7. 服务清单：
	序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价限价
	金额

	1
	中央空调压力容器报安装告知服务
	35
	400
	14000

	合计金额
	大写：14000 元整                    ¥:  壹万肆仟 元（包干含税）


























4、 报价单

	序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价
	金额

	1
	中央空调压力容器报安装告知服务
	35
	
	

	合计金额
	大写：             元整                    ¥:             元（包干含税）


说明1：上述报价包含完成龙湾院区和瓯江口院区中央空调主机办理报安装告知、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服务所需的一切费用。
说明2：小写与大写的金额不一致以大写金额为准。 
说明3：投标人已仔细研究了龙湾院区和瓯江口院区中央空调主机办理压力容器报安装告知服务、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服务项目的情况说明，已充分理解并掌握了本询价项目的全部有关情况。同意接受并响应询价文件的全部内容和条件。
▲说明4：报价总价不得高于14000元预算价。

联   系   人 ：
手        机 ： 
单位  （盖章）：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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